
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
各县(市)区、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相关院校、相关

培训机构

关于进一步做好“十四五”期间承担补贴性
培训定点机构认定工作的通

长人社办〔2023〕 92 号

知

：

一、定点机构认定范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

令 70 号)、《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〈就业补助资

金管理办法〉 的通知》 (财社〔2017) 164号〕、《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 教育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印发“十四五”职业技

能培训规划的通知》 (人社部发〔2021) 102号〕等文件精神，

按照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补贴性职业

技能培训信息实名制管理工作的通知》“凡补必入、不进不补”

的要求，为进一步做好“十四五”期间承担补贴性培训的定点机

构认定工作，提高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质量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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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经行政许可设立的职业院校(技工院校);

2.经行政许可设立的民办职业培训学校；

3.其他由政策文件规定的可面向社会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

技能培训的单位。

二、受理时间

每年度一次在10 月份受理此项工作。

2023 年受理时间： 2023 年10 月13 日至10 月 27 日。

三、受理条件
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取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

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；

2.遵守国家职业培训法律法规，熟悉国家职业教育方针和就

业政策，熟悉我市失业人员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等就业培训任

务，具有较好的培训基础和业绩，热心承担职业技能培训任务；

3.专业和课程设置要符合人力资源市场需求，具有与承担相

应职业( 工种)培训规模相适应的培训场所、教学设备、 实操场

所和稳定、 合格的师资队伍，且有一 年以上相关职业( 工种)培

训的经验；

4.有相对稳定的就业信息渠道、培训后就业率较高；

5.规章制度健全，内部管理规范，社会信誉良好，学员满意

度高；

6.有一定的档案保存能力和信息化管理条件；
7.近三年来无违反法律法规记录和被处罚记录；

8.国家、省、市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四、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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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机构申请备案材料内容应符合《关于印发〈吉林省民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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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认定受理单

学校管理办法〉(试行)的通知》(吉人社办(2011) 83号)要

求；技工院校申请备案的培训工种应与“全国技工院校信息管理

系统-专业信息目录”通过备案的专业相关联；职业院校申请备

案材料以主管部门意见为准。所有申请备案材料在“长春市职业

技能培训管理系统”提交，网址： www.cczypx.com。

位

按照属地原则，以办学许可证登记备案地址为准，由各县

(市)区、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。长春市城区内的

职业院校(技工院校) 向长春市人社局提出申请。

六、认定流程

定点机构认定按照申请、审核、公示、签约的流程进行。

1.申报单位在“长春市职业技能培训管理系统”上传申请

备案材料。

2.人社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符合条件的予以通过、不

符合条件的予以驳回。

3.在受理工作结束后，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在官方网站上进

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。

4.人社部门与公示无异议的定点机构签订《长春市政府补贴

性职业技能培训定点培训机构协议书》。

各县(市)区、开发区人社部门在完成认定流程后，需在官

方网站公布本区域《十四五期间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定点培

训机构名单》,按照要求及时开展培训工作。市人社局在各县(市)

区、开发区人社部门完成名单公布后，统一向社会公布《长春市

十四五期间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定点培训机构名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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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前按照《关于开展十四五期间长春市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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